
2021年大宁县乡村振兴局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大宁县乡村振兴局概况
(一)大宁县乡村振兴局主要职责职能组织架构、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。
主要职责职能组织架构
1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衔接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、法规；编制全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，研究拟定配套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。
2、组织开展乡村振兴宣传工作，落实年度乡村振兴计划。协调指导全县乡村振兴资金分配方案，监督检查乡村振兴资金管理使用，协调社会各界的帮扶工作，承办全县脱贫村衔接乡村振兴培训工作。
3、负责全县乡村振兴数据信息的动态管理和统计监测，统筹全县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。
4、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人员基本情况：我单位共有在职人员16人，其中行政人员6人，事业人员10人。
资产基本情况：
（1）通用设备类：截止2021年底，我单位通用设备类资产原值58670元，累计折旧28310.59元，净值30359.41元。主要为电脑、打印机等。

（2）家具、用具、装具类：截止2021年底，我单位家具、用具、装具类资产原值95769元，累计折旧34501.78元，净值61267.22元。包括办公桌椅、沙发、茶几等。
(二)大宁县乡村振兴局总体目标、工作任务。
统筹做好全县防返贫动态监测和集中帮扶、防返贫信息采集更新、项目资金统筹整合管理使用工作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管理工作，持续推进全县小额信贷、产业帮扶、社会帮扶、消费帮扶、教育帮扶等方面帮扶工作，全面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衔接。
(3) 大宁县乡村振兴局2021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根据中央、省市县安排部署，做好全县防返贫动态监测和集中帮扶、防返贫信息采集更新、项目资金统筹整合管理使用工作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管理工作，持续推进全县小额信贷、产业帮扶、社会帮扶、消费帮扶、教育帮扶等方面帮扶工作，全面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衔接。
(4) 大宁县乡村振兴局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。
根据中央、省市县安排部署，做好全县防返贫动态监测和集中帮扶、防返贫信息采集更新、项目资金统筹整合管理使用工作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管理工作，持续推进全县小额信贷、产业帮扶、社会帮扶、消费帮扶、教育帮扶等方面帮扶工作，通过细化落实各项惠农政策，提升脱贫群众获得感；做好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（横线）的有关工作，实施美丽乡村建设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。全面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衔接。
(五)大宁县乡村振兴局2021年度预算及执行情况。
全年预算资金到位及时，制定并完善了相关财务管理制度，确保资金支付合规、准确。2021年预算收入安排206.83万元，其中：财政补助收入206.83万元。按照收支平衡原则，2021年财政支出安排206.8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56.83万元，项目支出50万元。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控制额度为10万元。
2021年实际支出 3755.247913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 164.436921万元，项目支出 3590.812792 万元。

二、大宁县乡村振兴局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1年，我单位积极履职，强化管理，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。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我单位2021年度评价得分为97.8分。
(一)履职完成情况:
我单位按照年初工作计划，积极履职，较好地完成了本年度的工作目标。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，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梳理管理流程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得到提升，资金得到有效合理利用，全面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衔接。
(二)履职效果情况:
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提高了社会稳定性；持续推进全县小额信贷、产业帮扶、社会帮扶、消费帮扶、教育帮扶等方面帮扶工作，全面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衔接。
(三)社会满意度:
群众、建档立卡脱贫户满意度较高，提升群众获得感；工作人员满意度较高，提升了工作质效。
三、大宁县乡村振兴局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
(一)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目前在我单位在项目建设方面经验不足，预算执行安排不够到位，项目建设还需要加快进度，保证资金支付。
(二)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
我单位尽到合理督促的责任，督促建设方根据工程安排，加快建设进度，保证预算资金的及时、合规支付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结合绩效自评结果，审核分析自评数据，发现问题，找出差距，作为今后开展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，进而加强财政支出管理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与有效使用，提高财政资金安排有效性。公开情况情况：部门整体申报情况随同2021年财政预算公开，部门整体自评价结果将随同决算一起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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